
商業登記規費收費準則修正總說明
商業登記規費收費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於九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訂

定發布，嗣經六次之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五年九月一日。為簡

化繁雜之費用名目、明確規費計收之方式及檢討不合時宜之收費項目，

並配合電子化政府政策之推動，行政作業運用先進之電腦科技已能大幅

降低行政作業之成本及增加政府行政作業之效能，爰修正本準則，其修

正重點如下：

一、新增因法律變更或公務需要申請登記者之免繳規費情事。(修正條

文第三條)

二、為合理收取規費，減收同次申請相同證明書第二份起之規費費額，

以符實務需要。(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因應電腦資訊技術進步所減省人工作業之行政成本，刪除申請複製

特定商業登記文件之審查費規定，並增訂提供郵寄服務之郵遞費用

收取依據。(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規範申請主管機關提供或傳輸一定條件或範圍之商業網站公示資料

之收費規定，並增訂提供郵寄服務之郵遞費用收取依據。(修正條

文第八條)

五、考量現行實務已無申請抄錄登記文件之情形，刪除不合時宜之抄錄

規費規定。(刪除現行條文第九條)



商業登記規費收費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商業登

記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準則依商業登

記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準則所規定規

費包括審查費、登記

費、查閱費、抄錄費、

複製費及各種證明書

費。

一、本條刪除。

二、鑒於本準則之母法授

權依據條文中已明確

定有應收取規費之費

用名目，無庸重複規

範 ， 爰 本 條 予 以 刪

除。

第二條　申請商業名稱及

所營業務預查者，應繳

納每件規費新臺幣三百

元。但以網路傳輸方式

申請者，應繳納每件規

費新臺幣一百五十元。

第三條  申請商業名稱及

所營業務預查者，應繳

納審查費新臺幣三百

元。但以網路傳輸方式

申請者，應繳納審查費

新臺幣一百五十元。

一、條次變更。

二、為簡化繁雜之費用名

目，爰將「預查審查

費 」 修 正 為 「 規

費」；另為明確收費

方式，明定以「每

件」計收。

第三條  申請商業或每一

分支機構設立及變更登

記，每件規費新臺幣一

千元。但以網路傳輸方

式申請者，應繳納規費

減徵二成。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免繳規費：

一、因行政區域調整或

門牌改編致商業所

在地、負責人或合

夥人地址變動而申

請變更登記。

二、申請停業登記、復

業 登 記 、 歇 業 登

記。

三、併案申請之其他登

記。

四、因行政區域之調整

致發生商業名稱相

同之商業，申請商

業名稱變更登記。

五  、  因法律變更或公務  

需要申請登記。

因前項第四款變更

第四條  申請商業或每一

分支機構設立及變更登

記，每件新臺幣一千

元。但以網路傳輸方式

申請者，應繳納登記費

減徵二成。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免繳登記費：

一、因行政區域調整或

門牌改編致商業所

在地、負責人或合

夥人地址變動而申

請變更登記。

二、申請停業登記、復

業 登 記 、 歇 業 登

記。

三、併案申請之其他登

記。

四、因行政區域之調整

致發生商業名稱相

同之商業，申請商

業名稱變更登記。

因前項第四款變更

商業名稱，而申請商業

名稱預查者，免繳審查

一、條次變更。

二、為簡化繁雜之費用名

目，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與第二項「登記

費」及第三項「審查

費 」 均 修 正 為 「 規

費」。

三、配合規費法第十二條

第七款及同法第七條

但書規定，爰於第二

項第五款增訂因法律

變更或公務需要申請

登 記 之 免 繳 規 費 情

事。



商業名稱，而申請商業

名稱預查者，免繳規

費。

費。

第四條  法定代理人為無

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申請經營商業登

記，其申請代理經營登

記，每件規費新臺幣五

百元。

第五條  法定代理人為無

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申請經營商業登

記，其申請代理經營登

記，每件新臺幣五百

元。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二。

第五條  申請商業或每一

分支機構經理人登記，

每件規費新臺幣五百

元。

第六條  申請商業或每一

分支機構經理人登記，

每件新臺幣五百元。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二。

第六條  申請商業登記事

項之證明書，每份規費

新臺幣三百元。同次申

請相同證明書二份以上

者，第二份起每份應繳

納規費  新臺幣  一百元。  

第七條  申請商業登記事

項之證明書，每件新臺

幣三百元。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二。另考量同次申

請多份相同證明書，

第二份起之部分行政

成本已計算至第一份

證明書，爰增訂後段

規定，明定自第二份

起相同證明書之規費

應予減收。

第七條  查閱特定商業登

記文件，每件規費新臺

幣三百元。查閱時間超

過二小時者，每增加一

小時，加收新臺幣一百

元；不足一小時者，以

一小時計算。

申請複製特定商業

登記文件者，每份新臺

幣十元。

前項情形，  如申請  

提供郵寄服務者，應另

繳納規費新臺幣四十

元。

第八條  查閱商業登記文

件，每件新臺幣三百

元。查閱時間超過二小

時者，每增加一小時，

加收一百元；不足一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查閱後申請複製商

業登記文件者，每份十

元。

僅申請提供商業登

記文件之複製本，而不

申請查閱者，每份十

元；每次申請並應繳納

審查費一百元。

一、條次變更。

二、按商業登記法第二十

六條規定，商業負責

人及合夥人得申請查

閱或複製自身商業之

登記文件，而利害關

係人得申請查閱或複

製有利害關係之商業

登記文件。所稱登記

文件，均係指「特定

商業」之登記文件而

言，爰修正第一項前

段及第二項文字，以

資明確。另酌作文字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三條說明二。

三、因應電腦技術進步，

申請複製登記文件

時，主管機關透過列

印電腦儲存登記文件



之掃描檔案或電腦產

製之資料檔案即可提

供，已無收取審查費

之必要，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三項後段規

定。又於刪除審查費

之收取依據後，申請

複製登記文件之規費

收取已無須再區分有

無申請查閱而不同，

爰修正第二項明定每

份文件均以新臺幣十

元計收，並刪除現行

條文第二項「查閱

後」文字及第三項前

段規定。

四、考量實務上，申請提

供資料時，如另需提

供郵寄服務者，登記

主管機關將負擔相關

人力、經費及郵寄費

用等成本支出，爰明

定應另收取處理作業

規費新臺幣四十元。

第九條  抄錄商業登記文

件，每百字新臺幣三百

元；未滿百字者，以百

字計算。

一、本條刪除。

二、鑒於現行實務已無申

請「抄錄」之情形，

而均係以申請「複

製」登記文件方式為

之，爰本條予以刪

除。

第八條  除依前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之情形者外，

申請商業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以列印輸出、電子郵件

傳送、電子儲存媒體離

線交付等形式，提供或

傳輸一定條件或範圍之

商業  網站公示  資料，每

一商業或每一分支機構

應繳納規費新臺幣十

元。

前項情形，  如申請  

第十條  申請商業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以列印輸出、電子

郵件傳送、電子儲存媒

體離線交付等形式，提

供或傳輸下列資料，除

應繳納電腦基本複製費

新臺幣五千元外，提供

或傳輸家數超過五百家

時，每增加提供或傳輸

一家，另繳納複製費新

臺幣十元：

一、商業統一編號。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為明確區別本條與

修正條文第七條之規

範事項，爰明定申請

人欲申請「特定商

業」之登記文件者，

應依修正條文第七條

規定辦理；至於申請

人未指明申請特定商

業之登記文件，而係

設定「一定條件或範

圍之商業」，申請主



提供郵寄服務者，應另

繳納規費新臺幣四十

元。

二、名稱。

三、組織。

四、所營業務。

五、資本額。

六、所在地。

七、負責人姓名及出資

額。

八、合夥組織者，其合

夥人之姓名及出資

額。

九、分支機構之名稱、

所在地及經理人之

姓名。

十、核准設立登記日

期。

申請  前項第九款分  

支機構資料者，每一分

支機構以一家計算。

管機關以列印輸出、

電子郵件傳送、電子

儲存媒體離線交付等

形式提供或傳輸相關

網站公示資料時，則

依本條規定辦理，例

如申請人為學術研究

或產業分析等目的而

蒐集符合一定條件或

範圍之商業公示資料

者，即屬之。

(二)又因應電腦資訊技

術進步，主管機關提

供或傳輸網站公示資

料，經由電腦處理即

可產製，無須收取電

腦基本複製費，且收

費方式明定改以複製

每一商業或每一分支

機構新臺幣十元計

算，爰予修正第一項

本文並配合刪除現行

條文第二項。

(三)另現行條文所列各

款資料，均為商業之

公示資料，爰修正為

「網站公示資料」，

以資簡潔。

三、增訂第二項，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七條說明

四。

第九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本準則自中華

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十三

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明定本準則之施

行日期。


